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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健康医学院教务处
教务〔2021〕11 号

上海健康医学院本科人才培养方案

制订（修订）工作指导意见（2021 版）
为深入贯彻《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国务院办公厅关

于加快医学教育创新发展的指导意见》《深化新时代教育评

价改革总体方案》等文件精神，进一步深化教育教学改革，

构建体现我校办学定位与特色的人才培养体系，培养和造就

高素质的应用型人才，现就本科人才培养方案制定（修订）

工作提出以下指导性意见，该意见自 2021 级学生开始实施：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

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

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立德树人，遵循高等教育

基本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主动适应国家社会经济发展需要，

围绕服务“健康中国”战略，树立“大健康”理念，结合新

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以下简称“四新”）建设

要求，构建“交叉融通”的大类培养模式，加强救死扶伤的

道术、心中有爱的仁术、知识扎实的学术、本领过硬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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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科学的艺术的教育，培养医德高尚、医术精湛的人民健

康守护者。

二、培养目标

（一）总体培养目标

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立足于应用型、特色性和国际

化的定位和要求，围绕“厚德至善、健行康民”校训，践行

“人文+实践”DNA 双螺旋人才培养理念，以学生发展为中心，

全面加强学生“价值塑造、能力培养、知识传授”三位一体

的培养，依托全科医学教育特色，以医学为主体，理、工、

管协调发展，构建医工、医理、医管等交叉融合、相互支撑、

协同发展的学科体系和专业布局，突出医工结合、医保结合、

医养结合，培养医德高尚、医技娴熟、医患和谐，具有行业

引领潜质的，特色鲜明、实用性强、服务于临床医学和人类

健康的专业人才。为基层培养输送“下得去、用得上、留得

住、有发展”的医学人才。

（二）专业培养目标

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是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修订的关键，也

是学校总体人才培养目标的具体化体现。各专业要按照《普

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以下简称《国

标》）的要求和学校人才培养的总体目标，以及专业基础和

学科特色，精心凝练和科学制定本专业可衡量的培养目标，

体现本专业人才培养的特色与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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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本原则

（一）守正创新原则

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要坚持和体现党的各项教育方针、

政策要求，确保方向性。要遵循人才培养规律，兼顾科学性

与合理性。

深入贯彻落实新时代全国高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等会

议精神，统筹考虑各专业的新要求，把“四新”建设理念有

机融入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在培养理念、培养目标、课程体

系、教学内容及考核方式等方面，进行优化调整，打造智慧

新医科、健康新工科。

（二）产出导向原则

结合我校为培养符合地方卫生健康事业发展需求人才

的总目标，融入产出导向教育理念，认真分析国家、上海经

济社会发展、行业需求和本专业学生就业状况，结合学校办

学定位，科学设定人才培养目标和毕业要求。将“学生中心、

产出导向、持续改进”理念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

（三）面向未来原则

依据《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及全国教育大会精神，以

新发展理念为指引，根据当前社会经济建设和发展，对未来

五至十年的经济社会发展对医学人才知识结构和素质提出

的新要求，进行前瞻设计，培养学生具备适应终身发展和未

来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需要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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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工作重点

（一）坚持立德树人，培养德医兼修医学人才

全面贯彻党和国家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

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总要求，认真落实教育部关于加强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创业教育、国防教育、体育教育、

美育教育和劳动教育的文件精神，设置思想政治理论课、军

事理论、体育和劳动教育等通识必修课程，推进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注重课程育

人，把思想品德、科学精神、人文素养、健康人格教育和创

新实践能力的培养贯穿于人才培养的全过程，全面提升学生

思想水平、政治觉悟、道德品质和综合素养。

（二）强化标准引领，提高医学人才培养质量

对接《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所有专业应以《国标》为基准，以国内外专业认证标准（工

程教育认证标准、医学类专业认证标准等）为依据，制定明

确的培养目标和毕业能力要求。同时，对标《国际》，不断

完善主要教学环节质量标准和人才培养质量监控机制，形成

教学质量监督、信息收集与分析、信息反馈、质量改进的循

环闭合质量保证运行机制。打造健康底蕴质量文化，促进人

才培养质量全面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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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试点大类培养，搭建科学合理课程体系

结合学校学科专业特点，用智慧新医科、健康新工科理

念优化专业培养方案，探索多元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以医

学技术类、医疗器械类条件成熟的学科专业为试点，逐步推

进专业招生大类培养模式。改革与完善通识课程、学科门类

基础课程和专业大类基础课程。根据专业特点和社会需求，

以学生学习成果为导向，设计课程体系结构与课程教学内容，

明确课程内容、知识点对培养目标和毕业要求的支撑度和达

成度，明晰每门课程应承载的知识、能力和素质要求。确保

行业胜任力、培养目标、毕业要求、课程体系及教学内容之

间具有良好的对应关系。

（四）构建 4NM 体系，打造健康特色“金牌”课程

构建符合专业、经济社会和学生个性发展需要的、多样

化的、“4 平台+N 模块+M 特色”（以下简称“4NM”）的课

程体系。通过“4NM”结构的课程设置，实施宽口径、厚基

础、重应用培养。即前期打好通识、学科宽厚基础，后期按

行业需求变化及个性化要求，突出专业、应用及交叉学科的

培养。

“4 平台”保证人才的基本规格和层次要求，包括通识

教育平台、学科教育平台、专业教育平台、跨学科拓展平台。

“N 模块”，即将一个学科的教学活动组合成不同的主题式

教学单位（即模块）。每个模块都制订各自的教学目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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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性地设置模块内课程，各个教学模块之间层层递进、环

环相扣。“M 特色”，即打造“M”个专业核心课，是各专业

根据人才培养目标，凝练的最重要的专业必修课程，是以该

专业最核心的理论知识和技能为主要内容的课程。通过实施

“@上健医”课程建设的强基、拔尖、显特工程，整合课程、

精简课时，淘汰“水课”，打造一批健康“金牌”课程，形

成具有健康特色、多类型、多样化的一流本科课程体系。

（五）深化教学改革，探索新型课堂教学模式

积极响应教育部对在线教育从“新鲜感”向“新常态”

转变要求，充分利用网络在线教学优势，让在线课堂成为知

识传授的重要渠道。结合线上课程资源及学科特点，深入改

革课堂教学方法，积极开展课堂教学创新。进一步深化五轨

并行
1
教学模式，全面推行混合式教学、翻转课堂、对分课堂

等教学模式。积极引导学生进行自主、合作、探究式学习，

强化学生的自学能力、应用能力、沟通能力、合作能力。

（六）提质实践教学，优化创新创业教育生态

进一步推进实验教学改革，探索校企、校所、校校合作

开发网络化、虚拟化教学资源，推进综合性设计性探究性实

验改革。将“早临床、多临床、反复临床”的理念贯穿人才

培养方案。强化实习过程管理，实现实习教学任务“六个统

一”；健全实习综合评价，实现实习课堂管理“同质推进”；

1 五轨并行教学模式：LBL（Lecture-Based-Learning）-PBL（Problem-Based-Learning）-CBL（Case-Based
－Learning）-TBL（Team-Based-Learning）-OBL(O2O-Based-Learning)五轨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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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实习质量文化，推动实践教学基地“减量增质”。医学

类专业以整班制、医学相关类专业以提高同质化建设为目标

开展实践教学。

强化学生实践动手能力和创新精神的培养。以《上海健

康医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学分管理办法(试行)》为依据，设

计本专业学生创新创业“项目鱼塘”，加强过程管理和质量

把控，助力创新创业教育融入智慧新医科、健康新工科应用

型创新性人才培养的全过程。

（七）提升教学质量，推进学年学分制度改革

加大学年学分制管理力度，积极推进以学分制为核心的

教学管理改革。在课程体系中增加跨学科拓展课程，扩大选

修课学分占比，优化课程修读学分认定和转换原则，推进联

合培养学分互认，搭建校内学分存储、认定和转换平台，畅

通校内、校外教育之间的转换通道，为学生取得学历、终身

学习和就业提供服务。坚持以本为本，引导学生实现多样化

和个性化发展，完善教学激励机制，充分调动教师与学生教

与学的积极性，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

（八）改进评价方式，构建多维立体考核体系

推进形成性评价、过程化考核在学校范围内推广实施，

打造师生共同体。以目标为导向，完善课程考核评价机制，

科学设计考核方式、考核内容和考核过程，构建“多个阶段、

多种形式”的多维立体过程评价，形成一套更加科学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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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符合应用型人才培养要求，更加有利于全面评价学生学

习成效的课程评价制度和考核体系。

五、培养体系

2021 版人才培养方案课程体系设置体现“宽口径，多层

次，多模块”的原则，构建“4 平台＋N 模块”的结构形式，

包括：通识教育平台、学科教育平台、专业教育平台、跨学

科拓展平台。平台中课程包括必修和选修两部分。

表 1 “4平台＋N模块”培养体系

平台类别 课程类别 课程模块 学分 课程性质

通识教育

通识公共

课程

思政类 16

必修

外语类 12

军事类 4

体育类 5

心理类 2

计算机类 2

人文类 2

通识通选

课程

社会实践 2（任选） 选修

劳动教育 2（任选） 选修

创新创业 2（任选） 选修

通识选修课 6（任选） 选修

学科教育

学科基础

课程

包括学科平台课程（同一学科

所有学生共同修读的课程），

如：数学类、物理类、化学类、

基础医学类等

自定 必修

专业基础

课程

包括专业大类平台课程（同一

专业大类所有学生共同修读的

课程）

自定 必修

专业教育

专业必修

课程
包括专业必修课程、专业选修

课、毕业论文（设计）等实践

教学环节

自定 必修

专业选修

课程
≥10（限选） 选修

集中实践

教学
自定 必修

跨学科

拓展
前沿课程

包括交叉整合课程、跨学科课

程等
≥8（任选） 选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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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通识教育平台

为学生完成专业课程的学习奠定基础，也为培养学生正

确的世界观、方法论和科学的思维方式提供保证。包括通识

公共课、通识通选课。

1.通识公共课：主要包括：思政类、军事类、体育类、

心理类、计算机类、人文类等必修课程。

2.通识通选课：包括社会实践、创新创业、劳动教育及

通识选修课等。

①社会实践:社会实践主要通过学校和学院组织的课外

实践活动进行。社会实践强调学生利用课余时间，以自身所

学和能力服务社会，提升综合素质。

②创新创业：依托创新创业学院，不断完善学校创新创

业教育体系。鼓励学生积极参加学科竞赛、创新创业训练、

创业实践、科学素养训练等。毕业要求修满 2 学分。

③劳动教育：根据《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

教育的意见》精神，各专业增设不少于 32 学时 2 学分的劳

动教育相关必修课程，以实践为主。除劳动教育必修课程外，

其他课程结合学科、专业特点，有机融入劳动教育内容。

④通识选修课，属任意选修课，分为通识教育核心课程

与通识教育拓展课程，旨在夯实学生基础知识，加强科学精

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培养学生的认知能力、思考能力、批

判性思维能力，在对学生的价值引导、心智培育、健全人格



10

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课程名称与代码每学期予以公布。学

生需修满通识选修课 6 学分。其中，根据教育部《全国普通

高等学校公共艺术课程指导方案》文件要求，学生必须修满

2 学分的艺术类课程。

（二）学科教育平台

支撑该学科（专业）的基础性课程，着重于建立宽厚的

学科、专业知识基础，奠定学生今后学业发展的基石。适用

于同一学科内各类专业的统一平台。

1.学科基础课程：数学类、物理类、化学类、基础医学

类等必修课程，实行分类、分层次模块化教学，学生根据不

同学科或专业修读相应模块教学内容。课程详情参见各学院

（部）课程库。

2.专业基础课程：以基础性和公共性兼顾为设置原则，

实现同一学科大类中不同专业基础课程的互通交叉，着重建

立本科专业所在学科宽厚的知识基础，拓宽专业知识面，适

当区分大学科及小学科内必须开设的课程，打下学生日后学

业发展所需的理论基础，为大类培养做准备。各专业需开设

至少 1 门专业导入课。

（三）专业教育平台

学生大学期间必须修读的专业课程，既要体现专业培养

目标的要求，又要体现专业自身的特点和办学特色，重在培

养学生掌握专业知识，各专业要精心设计和充分论证整合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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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课程体系。根据专业培养目标凝练出最重要、最核心、最

能反映专业内涵和人才培养基本要求的专业核心课程，建立

6 门左右 TOP 核心课，确定 1 门顶点课程，增设国际化课程、

学位课程，并对接好辅修、微专业、职普融通、第二学士学

位、规培和升硕等工作，做好“接口”性质的 1+N 分类培养

的特色课程衔接，助力学生成人成长成才发展。

专业教育课程平台包括专业必修课、专业选修课及专业

集中性实践环节等。专业集中性实践环节，包含实训实习、

毕业设计（论文）等环节。

（1）实训实习：构建与行业发展和社会需求相适应的，

更加科学、合理、系统的专业实践教学方案。单门课程中实

验、实训部分超过 32 个学时的可独立设课。32 学时计 1 学

分。医学类专业毕业实习不少于 48 周，理学类专业 36～40

周，工学类、管理类专业 12～20 周。

（2）毕业设计（论文）：毕业设计（论文）是本科阶

段的综合实践环节，毕业设计（论文）教学大纲应分专业方

向单独制定。

（四）跨学科拓展平台

支持学生专业发展的拓展性课程，引导学生发展个人专

长，注重知识交叉、开发潜能。包括交叉整合课程、跨学科

课程等。各学院应根据学科特点，面向各本科专业开设具有

一定内在联系的不同学科合并或融合而成的新课程，特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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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工、医理、医文类交叉学科的课程。每个专业可根据情况

嵌入多个方向课程模块，满足学生就业、进修以及跨学科发

展的需求。

六、基本要求

（一）基本框架

2021 级人才培养方案总体框架详见《上海健康医学院本

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基本内容与格式》。

（二）学分和学时

1.课内总学分（含集中性实践教学环节）原则上根据《国

标》总学分要求设置，暂无国家标准的专业则参照同一类别

相近专业；五年制原则上不超过 230 学分，四年制原则上不

超过 170 学分；毕业实习和毕业设计类课程，医学类至少 48

学分，理学类 36～40 学分，工学类、管理类 12～20 学分。

学分的最小单位为 0.5 学分。集中进行的见习、实习、毕业

设计（论文）等实践教学按周数计算学分，1-2 周折算 1 学

分。

2.学时要求

严格按照《国标》要求，控制各专业学时学分，原则上

各专业除专业核心课外，其余课程控制在 48 学时以内。公

共选修课原则上不超过 16 学时，给学生自主学习留出充足

的时间。五年制课程教学总学时原则上控制在 3700 学时左

右，四年制课程教学总学时原则上控制在 2800 学时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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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学年学时原则上控制在 900 学时左右。每门课程学时数原

则上是 16 的倍数，个别课程可以是 8 的倍数。

3.周学时数

医学类专业：24～26 学时；其他类专业：22～24 学时。

七、人才培养方案管理

（一）留学生培养

根据国家和学校相关文件要求，留学生人才培养方案的

制定由国际教育学院按照教育部规定提出原则性意见，相关

培养学院具体制定，经国际教育学院审核后实施。

（二）少数民族预科生培养

少数民族预科生培养方案由学校根据《教育部民族教育

司关于做好 2017 年普通高等学校少数民族预科生预科阶段

培养工作的通知》（教民司函〔2017〕34 号）文件规定单独

制定/修订。

（三）为维护人才培养方案的严肃性，保证计划执行的

相对稳定性，人才培养方案经批准执行后，各学院不得擅自

变更，如确需调整，应报教务处审批。

（四）新增课程、取消课程、变更课程的授课学期或考

核方式、变更课程组学分要求等情况，均属人才培养方案变

更范畴。

（五）人才培养方案变更申请应在涉及到的计划课程执

行前（以落实课程教学任务为节点）提交，计划课程执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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